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
複印建築物防火避難評定書申請書
	建物地址：    縣市     區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土地坐落：     縣市     區      段       小段              號

	申請建築物名稱
	
	評 定 書 編 號
	

	申請用途
	□產權登記或買賣、釐清　□建築變更  □室內裝修    □戶數變更
□設立登記  □結構鑑定  □都市更新  □管理委員會  □行政需求
□法律爭議  □其他

	申請內容
	□建築物防火避難性能設計評定書  □建築物防火避難性能設計(含綜
□建築物防火避難綜合檢討評定書        合檢討)評定書

	複印事項
	□評定書內容：_______________頁
□附錄一  避難驗證所列基本條件：
□附錄二  評定結果相關重要事項：
□附錄五  歷次審查紀錄
□附    件(請說明頁次) 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頁
_______________頁


	檢附資料
	請參閱背面「複印建築物防火避難評定書申請須知」之
「二、檢附證件」項目

	申請人
	姓名或名稱：                    
	□所有權人   □使用人

	
	負責人：
	申請人簽章

	
	身分證或統一編號：
	

	
	聯絡電話：
	

	
	聯絡地址：
	

	承辦人
（申請人勿填）
	· 經核未符合申請資格，請備齊證件後
再憑辦理。
· 經核符合申請資格，同意提供圖資。
承辦人：　　　　　　　年　　月　　日
	領件人
簽章
	(領取圖資並確認無誤)
    年　　月　　日 

	單位主管
	
	
	


複印作業說明：　　　　　　　　　　　　　               （簡式委任書併附於背面）
申請複印圖說及報告書以權利所及之範圍為原則，並依行政程序法等相關法令規定辦理。以利害關係人申請    者，得就相關圖說做適當之處理，並得不提供文件閱覽及複印。
例一、以個人名義申請者：申請人可申請所有權當層及面積計算表、配置圖、位置圖等相關圖說及報告書。
例二、公寓大廈管理組織以管理委員會及主任委員名義申請者：申請人可申請所屬建物全部圖說及報告書。
簡式委任書(標的物地址及地號如申請書)
	委任人
	
	委任人用印

	
	姓名及簽章：
	

	代理人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聯絡地址：
	

	此致
	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
	


複印建築物防火避難評定書申請須知
一、申請人資格：
１建物所有權人或起造人。
２承租人(使用人)。
３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需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規定報備完成者。
４利害關係人需備有證據文件認定有必要提供圖書複印者。
二、檢附證件：
１申請書。
２身分證件：申請人身分證影本及簽章。
申請人為：(1)法人者則附公司登記表影本或法人登記證書影本，及加蓋大小   章。
(2)承租人者應併附房屋租賃契約書影本。
(3)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者應附公寓大廈任期內變更主任委員核准(備查)公函影本、主任委員身分證影本、及加蓋管委會、主任委員印章。
(4)利害關係人需檢附利害關係存在之相關行政機關或法律爭訟證明文件。
３委託他人申請者：請備委任書、代理人身分證件影本。 
４權利證件：申請書已填寫建物地址及地號經查所有權人身分無誤者(可免檢附建物登記簿謄本或建築改良物所有權狀影本)、買賣契約書影本、房屋稅單影本或其他可證明申請資格之文件等。
三、申請手續：
１填寫申請書：
按建物坐落地址、土地坐落、申請建築物名稱、評定書編號、申請用途、申請內容、複印事項，請逐欄填寫或勾選，填明申請人姓名或名稱、負責人、身分證或統一編號、所有權人或使用人、聯絡地址、聯絡電話及簽名或蓋章，代理人並需填明姓名、身分證字號、聯絡地址、聯絡電話及簽名或蓋章。
２收件：
填妥申請書並檢附相關資料依序裝訂後，逕洽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掛件辦理。
３領件：
（1）原圖(需４個工作日調原卷)：領件時請持領件憑單辦理領件事宜。
（2）原圖之複印係委外作業，為免疏漏誤失，需經領件人現場確認圖說後送印，繳納費用並簽章領件。
掛號號碼：





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


地址：新北市新店區民權路95號3樓


聯絡電話：02-8667-6111分機102


傳真：02-8667-6222








